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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社会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办法 

（2001 年 1 月 9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93 号发布  根据

2002 年 11 月 18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128 号修正  根据 2010

年 12 月 20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52 号公布的《上海市人民政

府关于修改〈上海市农机事故处理暂行规定〉等 148 件市政府规

章的决定》修正并重新发布） 

 

第一条（目的依据） 

为了加强本市社会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，保障公私财产和

公民人身安全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（概念） 

本办法所称社会公共安全技术防范（以下简称技术防范）是

指：运用科学技术手段，预防、制止、延缓盗窃、抢劫、非法入

侵、破坏、爆炸等违法犯罪行为，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活动。 

本办法所称社会公共安全技术防范产品（以下简称技术防范

产品）是指：用于技术防范活动，具有入侵探测、防盗报警、出

入口控制、安全检查等功能的专用设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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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所称社会公共安全技术防范工程（以下简称技术防范

工程）是指：运用技术防范产品和其他相关产品所组成的安全技

术防范系统。 

第三条（适用范围） 

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技术防范产品的安装、维修、使用，技

术防范工程的设计、施工、维修、使用及其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 

第四条（主管与协管） 

上海市公安局（以下简称市公安局）是本市技术防范管理工

作的行政主管部门。区、县公安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，负责本辖

区内的技术防范管理工作。 

工商、建设、质量技术监督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

做好技术防范管理工作。 

第五条（配建技术防范工程范围） 

下列场所和部位应当采取技术防范措施： 

（一）枪支弹药、爆炸物品的生产、存放场所； 

（二）广播、电视、电信单位的要害场所或者部位； 

（三）集中存放重要档案资料的馆、库； 

（四）存放重要计算机数据库的场所； 

（五）金银等贵重金属、珠宝的加工、储存、经销场所； 



 

上海市人民政府规章 

   
X

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      

 

- 3 - 

（六）货币、有价证券的制造、存放场所和金融营业以及金

融信息运行、存储等场所； 

（七）博物馆、展览馆、文物店等集中陈列、存放、经销文

物、珍宝和贵重物品的场所； 

（八）剧毒物品、放射性物品和致病性细菌、病毒的集中存

放场所； 

（九）星级饭店、高级商务楼及大型活动场所的重要部位； 

（十）国家和市人民政府规定应当采取技术防范措施的其他

场所和部位。 

第六条（技术防范产品管理） 

本市产品的质量监督由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（以下简称市

质量技监局）负责。本市技术防范产品的质量监督管理由市公安

局在市质量技监局的指导下实施。 

从事公共安全防范工程设计施工的单位，应当事先报经市公

安局核准。 

第七条（技术防范工程产品的标准） 

技术防范工程中使用的技术防范产品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

者行业标准；无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，由市质量技监局会同市

公安局制定地方标准；无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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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应当制定企业标准。不符合标准的产品，不得安装使用。 

第八条（技术防范工程的标准和规范） 

技术防范工程的设计、施工、验收和维修，应当按照国家标

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和有关规范执行。 

第九条（技术防范工程的建筑设计） 

本市技术防范工程建筑设计规范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

同市公安局制定，并纳入本市建设工程设计规范。设计部门在进

行建筑设计时，应当遵守技术防范工程建筑设计规范。 

第十条（技术防范工程的使用） 

使用技术防范工程的单位，应当建立健全技术防范工程的使

用和维护保养制度，确保技术防范工程的正常、有效运行，并接

受公安部门的指导和监督。 

第十一条（技术防范工程从业和使用单位的要求） 

技术防范工程的设计、施工、验收、维修和使用单位应当遵

守下列规定： 

（一）执行国家和本市安全保密规定； 

（二）加强对涉密人员的教育和管理，制订安全保密制度； 

（三）严格限制技术防范工程知密人员的范围，并登记注册； 

（四）妥善保管技术防范工程的设计图纸以及有关资料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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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不使用曾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被劳动教养、受到治安

拘留的人员。 

第十二条（禁止规定） 

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技术防范工程使用规定，禁止下

列行为： 

（一）毁坏技术防范工程的设备、设施； 

（二）擅自改变技术防范工程的用途； 

（三）泄露技术防范工程的秘密； 

（四）影响技术防范工程使用的其他行为。 

第十三条（法律责任） 

违反本办法的，由公安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并按下列规定予

以处罚： 

（一）违反第五条、第七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

规定的，处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； 

（二）违反第六条第二款、第八条规定的，对单位处 1000

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，对个人处 5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；

其中对非经营性行为的，罚款幅度最高不得超过 1000 元。 

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应当给予治安处罚的，由公安部门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予以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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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四条（执法保障） 

公安人员应当遵纪守法，秉公执法。对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

徇私舞弊、索贿受贿、枉法执行者，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

部门给予行政处分。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五条（涉及国家安全、国家秘密的规定） 

建筑项目中涉及国家安全、国家秘密，国家和本市另有规定

的，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六条（应用解释部门） 

市公安局可以对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进行解释。 

第十七条（施行日期） 

本办法自 2001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
